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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

通知》（国发〔2016〕61 号） 

 

发文单位：国务院 

发文时间：2016 年 10月 27日 

文件摘编： 

二、低碳引领能源革命 

（一）加强能源碳排放指标控制。到 2020 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在 50亿吨标准煤以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费比 2015年下降 15%，

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 15%。大型发电集团单位供电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在

550克二氧化碳/千瓦时以内。 

四、推动城镇化低碳发展 

（三）加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低碳化处置。推进工业垃圾、建筑

垃圾、污水处理厂污泥等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在具备条件

的地区鼓励发展垃圾焚烧发电等多种处理利用方式，有效减少全社会的

物耗和碳排放。 

六、建设和运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一）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

及有关实施细则。制定覆盖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

力和航空等 8 个工业行业中年能耗 1 万吨标准煤以上企业的碳排放权

总量设定与配额分配方案，实施碳排放配额管控制度。对重点汽车生产

企业实行基于新能源汽车生产责任的碳排放配额管理。 

（二）启动运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到 2020 年力争建成制度完善、交易活跃、监管严格、公开

透明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实现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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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的通知》（国发〔2016〕67 号） 

 

发文单位：国务院 

发文时间：2016 年 11月 29日 

文件摘编： 

五、推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快速壮大，构建可持

续发展新模式 

（二）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 

积极推动多种形式的新能源综合利用。突破风光互补、先进燃料电

池、高效储能与海洋能发电等新能源电力技术瓶颈，加快发展生物质供

气供热、生物质与燃煤耦合发电、地热能供热、空气能供热、生物液体

燃料、海洋能供热制冷等，开展生物天然气多领域应用和区域示范，推

进新能源多产品联产联供技术产业化。加速发展融合储能与微网应用的

分布式能源，大力推动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建设。建立健全新能

源综合开发利用的技术创新、基础设施、运营模式及政策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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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6〕74 号) 

 

发文单位：国务院 

发文时间：2016 年 12月 20日 

文件摘编： 

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二十）加强城市废弃物规范有序处理。推动餐厨废弃物、建筑垃

圾、园林废弃物、城市污泥和废旧纺织品等城市典型废弃物集中处理和

资源化利用，推进燃煤耦合污泥等城市废弃物发电。选择 50 个左右地

级及以上城市规划布局低值废弃物协同处理基地，完善城市废弃物回收

利用体系，到 2020 年，餐厨废弃物资源化率达到 30%。（牵头单位：国

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参加单位：环境保护部、农业部、民

政部、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等）  

（二十二）统筹推进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强共伴生矿产资

源及尾矿综合利用。推动煤矸石、粉煤灰、工业副产石膏、冶炼和化工

废渣等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开展大宗产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基

地建设。推进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大力推动农作物秸秆、林

业“三剩物”（采伐、造材和加工剩余物）、规模化养殖场粪便的资源化

利用，因地制宜发展各类沼气工程和燃煤耦合秸秆发电工程。到 2020

年，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73%以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到 85%。（牵头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国

家能源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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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能源发展“十三

五”规划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2744 号） 

 

发文单位：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发文时间：2016 年 12月 26日 

文件摘编： 

第三章 主要任务 

三、多元发展，推动能源供给革命 

——生物质能及其他。积极发展生物质液体燃料、气体燃料、固体

成型燃料。推动沼气发电、生物质气化发电，合理布局垃圾发电。有序

发展生物质直燃发电、生物质耦合发电，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热电联产。

加快地热能、海洋能综合开发利用。2020 年生物质能发电装机规模达

到 1500 万千瓦左右，地热能利用规模达到 7000 万吨标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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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力发展“十三

五”规划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2321 号） 

 

发文单位：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发文时间：2016 年 11月 2日 

文件摘编： 

三、重点任务 

（三）鼓励多元化能源利用，因地制宜试点示范 

开展燃煤与生物质耦合发电、燃煤与光热耦合发电示范与应用。在

东北等粮食主产区布局一批燃煤与农林废弃残余物耦合发电示范项目，

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布局一批燃煤与污泥耦合发电示范项目，在

华北、西北布局一批燃煤与光热耦合发电示范项目。 

（七）健全产业政策 

研究燃煤与光热、生物质耦合，风光抽蓄耦合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方

式补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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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能源技术创新“十三五”规划的通

知》（国能科技〔2016〕397 号） 

 

发文单位：国家能源局 

发文时间：2016 年 12月 30日 

文件摘编： 

三、重点任务  

3.清洁燃煤发电 

3)应用推广类  

T11) 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 

研究目标：掌握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进一步提高对现役燃煤

电厂的技术改造水平。 

研究内容：研究现役燃煤电厂耦合生物质发电的改造技术，验证并

推广生物质成型和干燥技术、生物质燃烧和气化发电技术、锅炉结焦和

腐蚀对策、燃煤电厂掺烧生物质的适应性、污染物排放和灰渣综合利用、

藻类生物质掺烧等技术，并获得现役电厂改造的运行经验。 

起止时间：2016-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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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关于推动东北地区电力协调发展的实施意见》

（国能电力〔2016〕179 号） 

 

发文单位：国家能源局 

发文时间：2016 年 6月 21日 

文件摘编： 

四、重点任务  

（八）丰富能源生产方式  

一是推进燃煤生物质耦合发电。结合秸秆禁燃要求，在东北地区选

择有条件的燃煤电厂进行秸秆、污泥掺烧改造试点，促进生物质燃料消

纳，降低电厂煤耗，减少生物质直接焚烧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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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推进辽宁老工业基地新一

轮振兴发展三年滚动计划(2016—2018 年)(修订稿)>的通知》

（辽政发〔2016〕70 号） 

 

发文单位：辽宁省人民政府 

发文时间：2016 年 10月 30日 

文件摘编： 

一、2016 年重点工作(106 项)  

(二)着力推进结构调整。 

73.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做好徐大堡核电站一期工程各项准备工作，

认真研究制定徐大堡核电消纳方案，有序发展风电和光伏发电，积极争

取年度建设指标。开展燃煤电厂节能和超低排放改造，及提升火电灵活

性改造试点和现役煤电耦合生物质发电试点。(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

委，有关市人民政府;配合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省电力公司、国家

能源局东北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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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辽宁省“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辽政发〔2017〕21 号） 

 

发文单位：辽宁省人民政府 

发文时间：2017 年 4月 21日 

文件摘编： 

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二十)加强城市废弃物规范有序处理。推动餐厨废弃物、建筑垃圾、

园林废弃物、城市污泥等城市典型废弃物集中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鼓励

专业组织、慈善机构回收利用废旧纺织品，推进燃煤耦合污泥等城市废

弃物发电，健全公共机构废弃物回收利用长效机制。推进地级及以上城

市创建国家低值废弃物协同处理基地，完善城市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参加单位：省环保厅、

省民政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  

(二十一)统筹推进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积极创建工业废弃物

综合利用产业基地，推动尾矿、煤矸石、粉煤灰、工业副产石膏、冶炼

和化工废渣等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推进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

垃圾。大力推动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完善秸秆收储运服务体系，支

持秸秆“五料化”利用中的高值化利用项目建设。推进规模化养殖场粪

便资源化利用，因地制宜发展沼气工程。到 2020 年，工业固体废物综

合利用率达到 60%以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牵头

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省农委，参加单位：省国土

资源厅、省环保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畜牧局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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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

实施方案的通知》（吉政发〔2017〕16 号） 

 

发文单位：吉林省人民政府 

发文时间：2017 年 4月 21日 

文件摘编： 

二、突出重点，多措并举，全力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进程 

(四)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2.加强城市废弃物规范处理。加快推动餐厨废弃物、建筑垃圾、园

林废弃物、城市污泥、生活垃圾、医疗废物等城市典型废弃物集中处理

和资源化利用，探索推进燃煤耦合污泥等城市废弃物发电。开展城市规

划布局低值废弃物协同处理基地建设,完善城市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

到 2020 年，全省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能力达到 500 吨/日。（牵头部

门：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参与部门：省环保厅、省能源

局等）  

4.推进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开展秸秆资源综合利用，突出重

点领域、重点区域,抓好秸秆“五化”利用和收储运体系建设。落实目

标责任,加强重点市县评价考核。加大支持力度，抓好秸秆初加工用电、

秸秆运输减免通行费等政策落实。发挥财政资金的示范引领作用，推进

100 个秸秆综合利用重大项目建设。到 2020 年，全省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到 85%。加强林业“三剩物”、规模化养殖场粪便的资源化利

用，因地制宜发展各类沼气工程和燃煤耦合秸秆发电工程。(牵头部门：

省发展改革委、省农委、省能源局，参与部门：省环保厅、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省国土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林业厅、省财政厅、省

物价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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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能源局关于印发吉林省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的

通知》 

 

发文单位：吉林省能源局 

发文时间：2017 年 5月 10日 

文件摘编： 

三、发展布局与主要任务 

（四）提高能源科技水平 

准确把握科技发展大趋势，以发展需求为导向，集中力量开展重大

能源科技攻关和推广应用，提高能源装备制造水平，培养经济增长和产

业升级新引擎。 

推进能源技术革命创新。加快燃煤与生物质耦合发电关键技术、高

效太阳能发电、大容量风电技术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研发和应用，推

广双向互动智能计量技术应用，到 2020 年，实现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全

覆盖。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非常规油气开发技术、生物质能地

热能利用技术、先进储能技术、现代电网关键技术创新。推进电力源网

荷储协调优化与控制技术、油井动态液面及间歇采油智能化技术和分布

式发电装备与技术的研究攻关，支持油页岩地面干馏提高收油率装备技

术，灰渣综合利用技术，矿层薄埋藏深、含油率低地下原位裂解试验示

范装备技术，推动技术成果转化，以技术进步带动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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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能源发展“十三

五”规划的通知》（皖政办〔2017〕41 号） 

 

发文单位：安徽省人民政府 

发文时间：2017 年 4月 30日 

文件摘编： 

四、主要任务 

(三)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 

3.加大生物质能利用。加强农作物秸秆能源化利用，加快建设秸秆

电厂，探索开展高效清洁煤电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研究和试点示范，鼓

励发展固体成型燃料、生物天然气、纤维素燃料乙醇等生物质燃料。适

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合理规划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2020 年，

全省秸秆电厂装机规模达到 150 万千瓦左右，垃圾焚烧发电装机规模达

到 50 万千瓦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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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农作物秸秆发电的意见》

（皖政〔2014〕52 号） 

 

发文单位：安徽省人民政府 

发文时间：2014 年 6月 21日 

文件摘编： 

为实现秸秆规模化、能源化利用，推进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促进大气污染防治，建设美好安徽，现就加快发展我省秸秆发电工作提

出如下意见：  

一、因地制宜规划布局秸秆电厂。结合全省秸秆资源条件、分布特

点、收集半径及保障能力，科学规划秸秆发电项目。在沿淮和皖北粮食

主产区，原则上每县（市、区）布局 1 座秸秆电厂，秸秆资源量较大的

县（市、区）可布局 2 座；沿江及皖南 2—3 个县（市、区）布局 1 座

秸秆电厂。力争 2017 年底，全省秸秆电厂装机规模达到 150 万千瓦左

右，年利用秸秆量 1500 万吨左右。  

二、大力推进秸秆电厂建设。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着力引进实力雄厚、管理规范、业绩突出的秸秆发电企业

投资建厂。对在建的秸秆电厂，要加强协调调度，千方百计加快建设进

度，确保核准开工项目在 2 年内投运。  

六、提高现有秸秆电厂运营水平。秸秆电厂要加强科学管理，控制

运营成本，保持发电设备年利用小时数处于较高水平，努力提高经济效

益。要进一步调整燃料结构，不断提高秸秆在电厂燃料中的比重。停运

的秸秆电厂要采取有效措施，抓紧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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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十三五”能源发

展规划的通知》（豫政办〔2017〕2 号） 

 

发文单位：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发文时间：2017 年 1月 4日 

文件摘编： 

三、主要任务 

 (三)突出有效保障，统筹发展现代电力 

1. 推进煤电绿色发展。落实国家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机制,合理

把握开工、建设时序，规范有序推进已纳入国家规划的煤电项目建设。

重点规划布局单机 60 万千瓦及以上高效清洁路口、坑口电站或电网支

撑电源，优先发展等容量替代新建燃煤机组,严格控制电力盈余、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区域煤电机组建设。加快推动煤电联营，支持省属骨干煤炭

企业有序发展超临界低热值煤发电项目。提高淘汰落后产能标准,加快

淘汰服役年限长，不符合能效、环保、安全、质量等要求的火电机组。

新建机组严格按照超低排放标准配套建设环保设施，加快现役燃煤发电

机组采用成熟适用技术实施节能增效和环保提标改造，开展现役煤电机

组耦合生物质发电试点，全面提升能效，供电煤耗达到全国同类机组先

进水平，全部实现超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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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十三五”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17〕52

号） 

 

发文单位：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发文时间：2017 年 3月 15日 

文件摘编： 

四、实施绿色城镇行动 

（四）废弃物低碳化处置行动。建立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

无害化处理相衔接的收转运体系。在具备条件的地方鼓励发展垃圾焚烧

发电等多种处理利用方式。开展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甲烷收集利用

及与常规污染物协同处理工作。推动餐厨废弃物、建筑垃圾、园林废弃

物、城市污泥和废旧纺织品等城市典型废弃物集中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推进燃煤耦合污泥等城市废弃物发电。到 2020 年，餐厨废弃物资源化

率达到 30%。加强城镇低值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全面推进静脉产业园

（基地）建设。到 2020 年，建成 20 个左右城镇低值废弃物处理类静脉

产业示范园（基地），省辖市基本建立餐厨废弃物和建筑垃圾回收及再

生利用体系。（牵头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配合单位：省环保厅、

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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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能源发展“十三五”规

划>的通知》（沪府发〔2017〕14 号） 

 

发文单位：上海市人民政府 

发文时间：2017 年 3月 15日 

文件摘编： 

四、主要任务  

（四）进一步推动新能源发展 

3.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和地热能。继续推进崇明绿色能源示范县

建设。结合生活垃圾、畜禽粪便等废弃物综合处理，建设一批生物质能

利用项目，推动生物质技术、产业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综合地质条件、

地下空间和经济成本等因素，重点在规划新城镇、重点功能区等地区，

有序推进地热能开发，力争新增地热能利用面积 500 万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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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江苏省“十三五”电力发展专

项规划的通知》（苏发改能源发〔2016〕1518 号） 

 

发文单位：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文时间：2016 年 12月 27日 

文件摘编： 

第三章 重点任务 

第三节 大力发展新兴能源 

生物质发电。按照综合利用、多元发展、政府扶持、市场推动的思

路，科学规划布局，严格环保要求，稳步推进生物质直燃发电、气化发

电、沼气发电和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以纳入热电联产规划为前提，

鼓励发展以秸秆和生物质残渣为燃料的热电联产。按照国家统一部署，

探索开展高效清洁煤电耦合生物质（污泥）发电技术研究和试点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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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16

年全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点〉四川省省级部门分工方案的

通知》（川大气办〔2016〕15 号） 

 

发文单位：四川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文时间：2016 年 6月 22日 

文件摘编： 

二、强化综合治理，减少多污染物排放 

（十六）推进秸秆综合治理。深入推进秸秆资源化、规模化、产业

化利用，有效减少露天焚烧。鼓励秸秆发电，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燃煤

电厂煤炭与生物质耦合发电试点。在粮油主产区和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

区，将秸秆捡拾、打捆、切割、粉碎、压块等初加工用电纳入农业生产

用电价格范围。建立长期稳定的财政补贴制度，推动秸秆还田与离田收

集。继续组织开展秸秆禁烧执法检查，配合国家开展秸秆焚烧过火面积

测算研究。（省发展改革委、农业厅、环境保护厅、财政厅、省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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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吉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吉安市 2016 年大

气污染防治实施计划的通知》（吉府办字〔2016〕186 号） 

 

发文单位：江西省吉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发文时间：2016 年 8月 23日 

文件摘编： 

二、年度工作任务和职责分工 

（一）加强空气质量综合管理 

（二）强化综合治理，减少污染物排放 

9. 推进秸秆综合治理。鼓励秸秆资源化利用，禁止直接焚烧。鼓励

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燃煤电厂煤炭与生物质耦合发电试点。探索建立稳

定的财政补贴制度，推动秸秆还田与离田收集。继续组织秸秆禁烧执法

检查。（责任单位：市农业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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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十三五”能源发

展专项规划的通知》（闽政办〔2016〕165 号） 

 

发文单位：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发文时间：2016 年 10月 10日 

文件摘编： 

第三章  主要任务 

三、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 

（三）科学开发生物质能 

依据资源条件，科学有序布局生物质发电项目，因地制宜发展林业

和农业剩余物、垃圾直（混）燃和气化发电，以及大型沼气发电等生物

质发电项目。至 2020 年全省生物质发电装机达 50 万千瓦。新增沼气生

产能力 2 亿立方米以上，2020 年累计达到 6 亿立方米。推进燃料乙醇

项目工业化生产。推进以木本油料植物果实、废弃油脂、海洋藻类为原

料的生物柴油产业化开发。 


